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102年3月18日



 吊扣駕照三個月

 1.借車子 2.借駕照 3. 闖紅燈受傷

 吊扣駕照三至六個月

 1.車禍跑了 2.車禍受傷

 吊銷駕照一年

 1.車禍致死 2.考試作弊

102年3月18日



 吊銷駕照三年

 1.撞傷執勤人員

 永遠吊銷駕照

 1.車禍傷逃亡 2.抗拒執勤而傷.亡

 3.平交道車禍 4.用車犯罪判刑確定

 5.酒醉駕車傷.亡

102年3月18日



 吊扣行照三個月

 1.連續開車八小時 2.允許意識不清開車者

 其他規定

 1.無照駕駛罰新台幣6000-12000元(2000-

4000銀圓)

 接到違規通知15日內辦理罰鍰或裁決

 不依規定通過行人穿越道致人傷亡加重二分之
一刑責

102年3月18日



總則

 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
通安全，制定本條例。

102年3月18日



酒醉駕車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
過規定標準者，處新臺幣一萬五千 元以上六
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其車輛及吊扣
其駕駛執照一年。

 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
年。

 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
再考領 。

102年3月18日



酒醉駕車

 汽車駕駛人，酒醉駕車行駛 人行道或行經行
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而致人
受傷或死亡 ，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
刑至二分之一。

 汽車駕駛人經依前項規定吊扣駕駛執照，並於
吊扣期間再有前項情形者， 處新臺幣六萬元
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其車輛及吊銷其駕駛執
照 。

102年3月18日



酒醉駕車-刑責

 新修訂施行(刑法第185條規定)飲用酒精達不
能安全駕駛者(原則上以酒後呼吸 中酒精
濃度超過0.55毫克)依處及公共危險罪嫌可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罰金。

 在0.25 ~0.55毫克者依處罰條例處罰，但如(有
慮安全駕駛者)仍以超過0.55毫克之相同標準
處罰。

 在0.25毫克以下不罰。

102年3月18日



吊銷駕駛執照-終生不得考領

 1.利用汽車犯罪，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
定者。

 2.抗拒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
稽查人員之稽查，因而引 起傷害或死亡者。

 3.駕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逃逸者。

102年3月18日



吊銷駕駛執照-終生不得考領

 4.汽車駕駛人逃避繳費，致收費人員受傷或死
亡者。

 5.闖越鐵路平交道因而肇事者。

 6.汽車駕駛人，曾依67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
吊銷駕駛執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期間合計
達六年以上者。

102年3月18日



吊銷駕駛執照-終生不得考領

 7.利用汽車犯罪，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
定者。

 8.汽車駕駛人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者，
且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9.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吸食毒品、迷幻藥、
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肇事致人重傷
或死亡者。

102年3月18日



吊銷駕駛執照

102年3月18日



吊銷駕駛執照-三年不得考領

 行駛於高速公路或設站管制之道路，而不遵管
制之規定者而致人受傷者 。

 汽車駕駛人駕車，撞傷正在執勤交通勤務的
警察者。

 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拆除
消音器，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噪音因而肇事者當
場禁止其駕駛及吊銷其駕 駛執照 。

 拒絕接受酒精測試之檢定者，並當場 移置保
管其車輛及吊銷其駕駛執照

102年3月18日



吊銷駕駛執照-停考一年

 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肇事致人死亡

 利用不正當手段參加應靠者，除考試及格應予
取消外停考一年

 汽車駕駛人於吊扣期間駕車者，除處新台幣
6000-12000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及並吊
銷駕駛執照。

102年3月18日



吊扣駕駛執照三個月

 汽車駕駛人允許無駕照之人駕駛其車輛者。

 汽車駕駛人將駕照借供他人駕車者

102年3月18日



吊扣駕駛執照三個月至六個月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
應即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 施，並向警察機
關報告，不得駛離；違者吊扣其駕照三個月至
六個月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吊 扣其駕駛執照三個
月至六個月

102年3月18日



 汽車不依限期參加定期檢驗或臨時檢驗者，逾期一個
月以上者並吊扣其牌照，至檢驗合格後 發還， 並罰
鍰，逾期六個月以上者，註銷其牌照。

 駕駛人違反路交通管理，經裁決罰緩，逾期不繳納者，
應易處吊扣駕照牌照一至三個月

 使用偽造、變造或矇領之牌照者牌照扣繳之，並禁止
其行駛 。

 汽車違規紀錄於三個月內共達三次以上者，吊扣其汽
車牌 照一個月。

102年3月18日



吊扣汽車牌照三個月

 汽車所有人，明知汽車駕駛人有酒精溶度過量、吸食
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而
不予禁止駕駛者。

 汽車駕駛人，連續駕車超過八小時經查屬實，或患病
足以影響安全駕駛者如應歸 責於汽車所有人者

 汽車所有人，明知汽車駕駛人酒醉、 患病而不予禁止
駕駛者。

102年3月18日



違規記點

 駕駛人六個月內違規記點達六點以上者，處罰
吊扣駕照一個月。並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汽車所有人在三個月內違規紀錄達三次以上者，
處罰吊扣牌照一個月。

102年3月18日



汽車檢驗

 汽車不依限期參加定期檢驗或臨時檢驗時，處
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
罰緩；逾期一個月以上者並吊扣期牌照，至檢
驗合格後發還，逾期六個月以上者，註銷其牌
照。

 經檢驗不合格之汽車，於一個月內仍未修復並
申請覆驗，或覆驗仍不合格者，吊扣其牌照。

102年3月18日



汽車檢驗

 汽車車身、引擎、底盤等重要設備變更或調換，或因
交通事故遭受重大損壞修復後，不申請公路主管機關
施行臨時檢驗而行駛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一千八
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以下罰鍰，並責令其檢驗。

 汽車不依限期參加定期檢驗或臨時檢驗時，處汽車所
有人新臺幣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緩；逾期一
個月以上者並吊扣期牌照，至檢驗合格後發還，逾期
六個月以上者，註銷其牌照。

 汽車發生交通事故遭受重大損壞，經修復後應車實施
臨時檢驗。

102年3月18日



其他

 不依規定或利用不正當手段考領之駕駛執照者，
監理機關即行註銷並追繳。

 駕駛執照受吊銷、註銷或吊扣處分時應將駕駛
執照繳回當地公路監理機關。

 汽車駕駛人駕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且車輛
尚能行駛，而不儘速將車輛位置標繪移置路邊，
致妨礙交通者，處新台幣600元以上1800元以
下罰鍰。

102年3月18日



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

 曾犯故意殺人、搶劫、強盜、妨害風化、恐嚇
取財、擄人勒贖等罪，經判決確定之受刑人在
假釋中者，不得辦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
記。

 營業小客車駕駛人，不依規定辦理執業登記，
並領取登記證，即行執業者應處以罰鍰。

102年3月18日



營業小客車駕駛人

 營業小客車駕駛人，不依規定辦理執業登記，
並領取登記證，即行執業，經罰鍰後，仍不辦
理者，吊銷駕駛執照。

 曾犯故意殺人、搶劫、搶奪、強盜、妨害風化、
恐嚇取財、擄人勤贖等，經罰決確定之受刑人
在假釋中者，不得辦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
登記。

102年3月18日



罰單

 汽車駕駛人超速行駛、路邊違規停車或行駛高
速公路違規，經舉發(開罰單)後，如果駕駛人
不改進，得連續舉發之(亦即重複開罰單累計
罰款至改進為止)。

 車輛所有人、駕駛人、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通知單後，應於15日內到達指定處所聽候
裁決或自動繳納罰鍰。

 (前條文)→逾期一次裁決。接到裁決書翌日起
二十日內得向法院聲明異議，不服裁定時得抗
告人一次為限。

102年3月18日



未領有駕照駕車

 未領有駕照駕車者應處罰鍰6000〜12000元新台幣=(銀
元2000〜4000元)，但大型車無照駕駛處罰40,000〜
80,000元。註：政府規訂：(銀元/圓=新台幣3元)

 未領有駕駛執照而駕車者，如其未滿十八歲，除罰鍰並
當場禁止其駕駛及扣留車輛牌照外，汽車駕駛人及其法
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應同時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持有汽車駕照，駕駛重型機車者罰鍰並禁止其駕駛。

 未滿十四歲之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處罰其法定代理人或
監護人。

102年3月18日



行車規定

 汽車駕駛人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之警號不立即
避讓或跟隨車後急駛處新台幣600〜1,800罰鍰，並記
違規點數一點。

 汽車駕駛人，在快車道依規定駕車行駛，因行人或慢
車不依規定，擅自進入快車道，而致人受傷或死亡，
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減輕其刑。

 遇幼童專用車、校車不依規定禮讓，或減速慢行者除
記違規點數1點外，並處新台幣600〜1,800元罰鍰。

 駕駛人不在未劃分標線道路之中央右側駕車者，應處
罰鍰。

102年3月18日



大型車

 駕駛大型車有闖紅燈行為之處罰是罰鍰新台幣3,600

〜5,400元並記違規點數三點。

 大型車未依規定裝設行車紀錄器或行車紀錄無法正常
運作及不當使用行車紀錄器者，除罰鍰12,000〜
24,000元罰鍰，應責令其參加臨時檢驗。

 大型車輛駕駛人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或以不合格駕照
駕駛大型車，汽車所有人及駕駛人各處新台幣40,000

〜80,000元罰鍰，並當場禁止該汽車駕駛人繼續駕駛
及扣留其車輛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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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駕駛人在車上裝置測速雷達感應器，應罰
鍰並沒入感應器。

 檢舉汽車肇事或協助救護肇事受傷者，及優良
駕駛人，政府均訂有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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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牌

 汽車所有人己領有號牌而不懸掛，或不依指定
位置懸掛者，應罰鍰並禁止其行駛及牌照吊銷。

 報癈登記之汽車仍行駛者，處汽車所有人新台
幣3,600〜7,200元罰鍰，並禁止其行駛，車輛
並沒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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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停車

 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違規停車者處新台幣
1,200元罰鍰。

 汽車駕駛人違規停車或駕車超速經舉發後不遵
守交通警察責令改正者可連續舉發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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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發時效

 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自行為成立之日起；行為
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
逾三個月不得舉發。但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
亡案件，因肇事責任不明，己送鑑定者其鑑定
期間自鑑定終結之日起算，依法五年(依行政
執行時效)。

102年3月18日



新規定

 任何道路上汽車駕駛人或前座乘客未繫安全帶
者，處駕駛人新台幣1,500罰鍰。

 小客車附載幼童未依規定安置於安全椅者，處
駕駛人新台幣500元罰鍰。

 汽車駕駛人將6歲以下幼童，單獨留置車內者，
處駕駛人新台幣1,000元罰鍰，並施以四小時
道安講習。

 汽車駕駛人於行車時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撥接
或通話者，處新台幣3,000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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